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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QYBG2017006

清发改规﹝2017﹞1 号

关于印发《清远市城市公立医院医疗服务
价格调整方案》的通知

清城区、清新区发展改革局、卫生和计划生育局、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,市直各公立医院，清城区、清新区人

民医院：

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市公立

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粤办函﹝2015﹞530 号）、

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

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府﹝2017﹞32 号）、《广东省发展

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广东省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印发<关于推进医疗服务

清 远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局

清远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
清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清 远 市 财 政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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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格改革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粤发改价格﹝2017﹞21 号）

等有关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工作要求，市发展改革局、市卫生

计生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财政厅制定了《清远市

城市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方案》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同时根据我市城市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调

整情况，编制了《清远市公立医院医疗服务项目价格（2017

年 7 月版）》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执行过程中如发现问题，请

及时向市发展改革局、市卫生计生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局、市财政局反映。

附件：1.清远市城市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方案

2.清远市公立医院基本医疗服务项目价格（2017

年 7 月版）

3.清远市公立医院基本医疗服务项目价格(2017

年 7 月版)使用说明

清远市发展和改革局 清远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
清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清远市财政局

2017 年 6 月 27 日

Z

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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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发展改革委、卫生计生委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财政厅，

市审计局

清远市发展和改革局 2017 年 6 月 27 日印发


